
2010年广东省国际象棋锦标赛竞赛规程

1、 主办单位：

广东省体育局

2、 承办单位：

深圳华腾国际象棋俱乐部

3、 比赛日期和地点：

日期：2010年8月22-28日（前5天慢棋，后两天快棋）；

地点：深圳市
4、 参加单位：

各市及所属区、县（县级市），各企事业单位、学校、幼儿园、俱乐部、棋校均可组队，并邀请港澳台地区及部分省外棋手参赛。

5、 竞赛项目：

慢棋个人赛：男子成年、12、10、9、8、7、6岁组、女子成年、12、10、8、7岁组。

快棋个人赛：男子成年、10岁、8岁、7岁、6岁组、女子成年、10岁、7岁组
6、 参加办法：

（一）各参赛队人数8人以上（含8人）的可报领队、教练员各一人，其余各队只报领队或教练员一人。

（二）年龄规定：

成年组（慢棋个人赛必须是1997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，获得三级运动员、棋协一级棋士或更高称号的少年棋手可不受年龄限制）；

12岁组必须是1998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；

10岁组必须是2000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；

9岁组必须是2001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；

8岁组必须是2002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；

7岁组必须是2003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；

6岁组必须是2004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。

（三）除成年组外（1997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者，须携带等级证书备查），在报到时必须携带运动员的年龄证明材料二代身份证或户口原件，并附复印件，供存档备案，否则只计成绩，不计名次，但在以往参加省赛时已交大会检查和备案者免检。

（四）凡参加过全国和省级比赛的运动员，如与以往所报年龄有异，则以最大的年龄为准。

（五）获准参赛的省外及国家大师级棋手，不占广东省的获奖名额，但可获相应奖励。户籍不在广东，且代表过省外单位参加过全国性比赛的棋手，须提交一年以上的广东省的学籍证明，否则视为省外棋手。

（六）各参赛单位必须在所在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（含往返途中）的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，并在报到时向大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，如未办保险，不予参赛。
7、 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慢棋个人赛，全部采用积分编排。6岁组和7岁组下13轮，其余组别下11轮，每天2-3场。每方30分包干，每步加30秒。部分低龄组采用每方60分钟（6、7岁组45分钟）的包干制，（视情况采用开始或中途放钟的办法）。
（二）成年组男女子组混合编组，分别录取。
（三）快棋个人赛，采用8轮积分编排，成年组男女子组混合编排，分别录取。每方用时20分钟，每步增加10秒的计时办法。使用机械钟的台次，采用一般的时间包干制，每方25分钟。
8、 计分办法：
慢棋团体排名在个人赛的基础上计算。棋手不作指定，选名次最佳者计算。办法是：比较各队3（4）人名次之和，数值少者列前，如相同则依次比较最高、次高的名次。人数不够的队，不得参加该项团体排名。
（一）分组团体排名：以原报名的队为单位，不得跨地级市组队，异地户籍者，必须持有一年以上的当地学籍证明。甲组（男女子12岁组各1人、男女子10岁组各1人）；乙组（男子9岁组1人、男女子8岁组各1人）；丙组（男子7岁组1人、女子7岁组1人、男子6岁组1人）。

（二）总团体排名：以所归属的地级市为单位，计算男子12、10、9、8、7、6岁组、女子12、10、8、7岁组10个组的成绩，报不全10个组的地级市，不进行总团体排名，计算方法参照分组团体。
9、 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：

（一）各组个人赛录取前八名；
（二）分组团体前六名和总团体前三名，颁发奖杯；
（三）等级申报标准见补充通知。
10、 报名和报到：

（一）报名必须使用统一下发的报名表，按规定内容逐一填后在8月10日前在网上报名。

（二）报名时请在报名表上填写详细订房计划。

（三）报名后请在大会网站核对名单，逾期报名、报名后缺席或换人，每人加收手续费50元。

（四）各队8月21日报到。晚上20:00召开领队及教练员会议，会后进行抽签，缺席者作弃权处理。

11、 经费：

各参赛单位费用自理，收费标准另行通知。

12、 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13、 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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